
深圳大法弟子刘予被非法判刑 4 年 
【明慧网】广东省深圳大法弟子刘予，女，30岁左右，北京

科技大学毕业，曾任文汇报记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

深圳一家学校做培训工作。2005年3月30日上午被深圳不法之徒绑

架，现在已经被非法关押了近14个月。邪恶之徒曾经两次非法开

庭。现在刘予被深圳邪恶非法判刑4年，刘予正准备上诉。 

被绑架后非法关押在龙岗看守所，在龙岗法院一楼的合议庭

第一次开庭(2005年10月21日)，刘予为自己写的辩护词，简洁有

力，凛然正气，公诉人戴一先听了目瞪口呆，不敢回答，对于刘

予的辩护、质问和申诉，无言以对。第二次非法开庭(06年3月20

日)，对刘予采取的是另议开庭、不公开的卑鄙形式，并不让刘予

的亲友及群众旁听，并且不给刘予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草草收

场。现在刘予还被非法关押在深圳龙岗看守所遭迫害。深圳自称

比内地的法制更健全，但在刘予凛然正气的自我辩护 

后，虽无法对她定罪，却一直坚持把她非法关押了 

近14个月。连起码的法律都不遵守了。请善良的人 

们谴责这种非法关押的罪行，对刘予伸出援助之手。 

参与迫害的单位和人员： 

深圳罗岗派出所075528886018 

王育才，警号：065670（此人罪大恶极） 

梁志伟，警号：065447（属被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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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在加拿大

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

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

大卫·麦塔斯宣布独立调

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指控一周后，加

拿大又一位知名律师克来

夫·安世立表示希望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

查团”，参与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安世立律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

家，研究中加关系 40 余年，曾作为加

拿大法律专家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

执教 14 年。 

安世立肯定了加拿大政府对调查

的支持态度，并表示愿意加入“赴中

国大陆联合调查团”，以其对中共体

制的了解，将有助于调查法轮功受迫

害的真相。◇ 

2006 年 5 月 20 日下午，美国数百名法轮功学

员应邀参加了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举行的“草莓

节”庆典大游行，并荣获五项大奖：“庆典大游

行专业花车第一名”、“草莓节青少年最喜爱的

游行花车奖”、“西维州草莓节庆典最受主席欢

迎奖”，学员的腰鼓队和军乐队分别荣获“音乐

类游行团体”冠军和季军。 

草莓节游行主席史蒂文．本森说，评委们一

致认为法轮功的队伍很出色。随着法轮功学员近

几年来逐渐溶入美国自由的多元文化社会，法轮

功学员不仅和民众分享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更

重要的是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这里的人们。

◇ 

加拿大名律师 希望加入 
联合调查团

法
轮
功
队
伍
的
花
车

安
世
立
律
师 

广州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 
一天内找到同一肝、肾供体 

据   2006 年 5 月 20 日来自南方报业网的网页上的《南

方日报》刊登的一则新闻----广州中山三院（即中山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肝移植中心一天内即找到肝、肾供体。 

◆广州中山三院一天内为任贞朝找到肝、肾供体 

任贞朝 36 岁，海南人。(注：任是在中山三院注射了齐

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假药的受害者)。5 月 16 日，医院的治

疗专家组紧急决定寻找相合供体，为任贞朝移植肝、肾。据

《南方日报》新闻报道，任是 O 型血，这在器官移植中是最

难配型的。虽是“万能献血者”，但不是“万能受血者”，

所以只能接受 O 型的器官，而且肝、肾必须来自同一个供

体，否则病人的体内将出现三个人的基因并互相排斥。 

据该报道，中山三院向全国搜求，向国内数十家器官移

植中心打电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

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 

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有一批专门被随时用来摘除脏器

的活人等在那里？ 

◆陈规划仅 2005 年就完成了 246 例肝移植 

据广州日报和广东省器官移植研

究中心网页介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陈规划，近年

来他一人就主持完成了 1000 余例临床

肝脏移植手术，仅 2005 年一年就完成

了 246 例肝移植。 

编者按：据医学专家介绍，心跳

停止的人体，5 分钟以后肝脏就丧失

功能，肾脏功能只能维持在半小时 

内，因此心跳停止的个体器官没有移植价值。 

这说明，供体是来自配型合适的心脏未停跳活人。这么

多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供体，从哪里来的？何况肝脏是单一

器官，移植后供体不能存活。◇ 

中山大学肝脏移植中心医
生在处理摘取下来的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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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 60

岁，本是重庆

荣 昌 县 人 ，

1970 年来西昌

给一对五保户

夫妇做儿子。 

刚去时父

母对我很好，

我也孝顺。五 

年后我结婚、有了小孩，家里人多

房子小，相互产生了矛盾。我爱人

是牛脾气，妈又很霸道，婆媳俩矛

盾日益激化，我们吃尽了我妈的苦

头。有时正在楼下做饭，她就拿砖

头在楼上用力砸，沙从楼板缝掉下

来，弄得锅里全是沙，多次找队干

部调解都无效。最让人难忍的是从

楼上倒一桶尿下来，全倒在床上，

我们一家三口根本无法睡。夏天正

当蚊虫多时她就要把蚊帐拿走，冬

天最冷时她就抱走被子。 

我忍受不了这虐待，就在外面

寻开心，成天抱着酒罐子在路上横

冲直撞。我遇事从不忍让，人人都

不敢惹我，家里穷得几乎底朝天，

还落得一身病，严重的胃病、痔

疮、腰痛等疾病折磨得我不能翻

身，又没钱治。 

走投无路的时候，1997 年，我

遇到了法轮大法。经过短时间的修

炼，以前无法根治的多种疾病一下

就无影无踪了。特别是这神奇的法

理使我把几十年的吃、喝、嫖等坏

习气从根拔掉了。 

2003 年，大队修路要从我家的

田间过，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老大

难，各级干部都到齐准备给我做工

作。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教

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照“真善

忍”法理要求自己。没等众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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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我毫不犹

豫地答应让出

地，别人见我都

让出来了，也纷

纷让出来。 

大 队 书 记

当时就说：“北

京天安门自焚在

远处我看不到，

我只看到了本队的×××学了

法轮功后的巨大变化，处处为

别人着想……。”前段时间因

为我炼法轮功，派出所、公安

局多次来家要我表态写保证，

自从修路事件后，他们再也没

来骚扰我。 

大法能使坏人变好、使人

心向善。现在我为人处事能

忍、能让，全身无病一身轻，

爱人修炼后牛脾气也改好了。

我家田里的庄稼长得比别人的

都好，电话、电视进了我家，

全家和睦富裕。这些都是师父

给的，我永远忘不了。（文/西

昌大法弟子）◇ 

 

2005 年秋，河北省无极县西郝

庄村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太太，给地

里干活的孩子们烧水时，因腿脚不

灵便，转身时手扒在了液化气灶眼

上，造成全身大面积烧伤。 

孩子们把她送到石家庄市友爱

医院治疗（原石家庄钢厂医院），

亲戚们去探视时，看到的情况是这

样的：病人全身裸露，护士往烧伤

患处抹药，怕皮肤烧伤处渗出的体

液造成病人皮肤溃烂，离病人 80 厘

米处有一大烤灯时刻烤着，以保持

烧伤外表面时刻干燥。 

想到中央台演的“天安门自

焚”，电视中的“烧伤”女孩刘思

影等人全身被裹得严严实实（见下

图），完全违背医学常识。回想起

来，那一幕幕场景多么荒唐，却又

骗了多少人啊。◇ 

 

 

七旬法轮功学员的画 
此 画

作者 70 多

岁 了 ， 从

没 学 过 画

画 。 几 年

前 发 真 相

资 料 时 被

绑 架 到 教

养 院 。 此

蜡 笔 画 是

她 在 难 中

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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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女大学生被劳改劳教三次，日前再遭绑架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21 日】广东湛江大法弟子陈励，原是广东汕头

大学美术学院四年级女学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已先后被非法劳改劳
教三次，受尽折磨。最近她又再次被珠海 610 的恶警绑架，送至湛江洗脑
班迫害。 

1999 年 11 月底，陈励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改，在韶关
监狱遭受电棍和戴手铐脚镣等酷刑折磨。出狱后她被迫流离失所。因坚持
讲真相，于 2001 年 4 月在珠海被非法抓捕，被上“十”字架二十多天，
后被非法劳教两年。2003 年 4 月劳教期满释放后，她多次向校方申请复
学，被校方和公安 610 以种种借口拒绝。2003 年 10 月，陈励只因有同修
去她住处找过她，又被深圳 610 无故 抓捕，并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遭
受精神与肉体的种种折磨。2004 年 10 月出来后一直遭受 610 骚扰和监视，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陈励的姐姐陈劲，原是珠海香洲第二小学的美术教师，因修炼大法曾
被非法劳改三年半，出狱后因未“转化”而继续送洗脑班迫害两个多月才
被家人保出。因不堪 610 和居委会的不断骚扰，陈劲被迫离家，流离在
外。 

2006 年 5 月 9 日，陈励在珠海找工作期间，再次被一直寻找她的珠
海 610 恶警绑架，后被送到湛江洗脑班迫害。陈励在洗脑班一直绝食抗
议，至今已近一个星期。虽然陈励家人一直交涉，洗脑班仍拒绝放人，并
对陈励进行了野蛮灌食。呼吁海内外同修关注陈励的生命安危，并加大力
度向民众揭露当地610恶警和洗脑班的邪恶，曝光其罪恶行径。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部分)： 
湛江市 610 办副头目 陈军 0759-3334087，0759－2625910 
湛江市法制学校（洗脑班）校长：杨辉 13902514686 
湛江市遂溪 610 办头目 黄宁 13560522288 
 


